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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處理審查會所做之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為加速專利邊境保護措施制度之施行，行政院應於「專利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三讀通過公

布日起兩個月內完成相關配套措施辦法，並施行新法。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完成三讀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 2 分鐘。 

請李委員貴敏發言。 

李委員貴敏：（16 時 24 分）主席、各位同仁。台灣的天然資源有限，可是我們的創意無窮，這些

創意與發想都需要靠智慧財產權來保護，如果台灣不能建立一套符合國際標準的智慧財產權，不

但是我們的創意無法得到保護，國家的經濟發展也會因而受到侵蝕，所以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智

慧財產權才能保障全民的重要權益。 

在今天，法令規定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權利保障，而是企業競爭及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利器，

我們看到西方國家透過法令規定來積極保障其國內企業，甚至連我們的競爭對手──韓國、日本

及中國大陸，對於智慧財產權的邊境保護措施也都行之有年，而且具體落實。我們也看到西方世

界透過這些邊境保護措施成功的阻礙了台灣企業產品的進入，以專利為例，2011 年台灣支付給

國外的金額高達 57.9 美元，也就是新台幣 1,767 億。再以 2006 年面板業為例，單純一個面板業

的個案就給付美國商務部高達台幣 245 億的行政罰鍰，這樣的情形，再加上 hTC 最近在美國、

德國連續敗北，痛失產品能夠進入西方世界的先機，進而影響了台灣的 GDP。 

今天三讀通過的專利法修正案，就是要讓智慧財產權法令能夠國際化，我們期企透過今天專

利法的修正，能夠建立起台灣的專利邊境保護措施，讓台灣的廠商在面對國際競爭時，也能在其

熟悉的地方另闢戰場，並與國外廠商抗衡，而不至於把他們辛苦經營的成果拱手讓人，也避免台

灣長遠的經濟發展受到不公平的阻礙。 

再次感謝行政團隊的支持，以及全體立院同仁的支持，謝謝。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休息 10 分鐘。 

休息（16 時 27 分） 

繼續開會（16 時 40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第十案。 

十、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及考試院函請

審議「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6 日 



 

 280

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5 期 院會紀錄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24300973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及考試院會銜函請審議「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2 年 10 月 3 日台立議字第 1020704112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審查行政院及考試院會銜函請審議「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

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與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 102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三）召開聯席會議，審

查上開法案；由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集委員呂學樟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機關說明提案要旨

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教育部次長林淑真說明修正要旨： 

今天大院第 8 屆第 4 會期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2 次聯席會議，審查行政院

、考試院函請審議「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本人應邀列席報告，感

到非常榮幸，謹向各位委員提出報告如下： 

一、有關行政院、考試院函請審議「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31 條修正草案

」之說明： 

(一)修法背景與目的：依大法官釋字第 702 號解釋，有關教師法第 14 條「行為不檢有損

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禁止教師終身再任教職，未針對行為人有改正可

能之情形，訂定再予聘任之合理相隔期間或條件，使已改正者有機會再任教職，此

部分對工作權之限制已逾必要程度，違反比例原則，本部爰研擬教師法第 14 條條文

修正案，並經總統於 102 年 7 月 10 日修正公布。茲以本條例第 31 條亦訂有因「行

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終身不得聘任之規定，爰配合修正相關規

定。 

(二)修正重點： 

1.將現行「行為不檢有損師道」規定之態樣予以具體明文化，以符合法律明確性原

則 

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其內涵包括人民之職業自由。法

律若課予人民一定職業上應遵守之義務，即屬對該自由之限制，有關該限制之規定



 

 281

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5 期 院會紀錄

應符合明確性原則。本部爰擬具本條例第 31 條條文修正草案，將現行第 8 款「行

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之規定修正為第 12 款「行為違反相關法

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並增列第 9 款「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

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及第 11 款「體罰

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之規定，以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此部分與教

師法的修正一致。 

2.訂定再受聘任之合理相隔期間，提供教育人員自省自新之機會 

(1)依大法官釋字第 702 號解釋理由書意旨，現行因「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

機關查證屬實」而解聘或不續聘者，限制渠等人員終身不得再任教職，等同完

全扼殺其改正之機會，實已逾越必要之程度，爰修正第 2 項規定，增訂教育人

員於一定條件情形下，得再受聘任之合理相隔期間，以提供教育人員自省自新

之機會，使其再度貢獻所學，亦不失為體現教育真諦之典範。 

(2)至本條例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因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而解

聘或免職之教育人員，除屬性侵害行為；性騷擾、性霸凌行為、行為違反相關

法令，且情節重大；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外，於解聘或免職

生效日起算逾 4 年者，得聘任為教育人員，以適度維護渠等人員之工作權，此

部分亦與教師法的修正一致。 

(三)本條例第 31 條修正之必要性 

本部為回應大法官釋字第 702 號解釋，前研擬教師法第 14 條條文修正案，並經

總統於 102 年 7 月 10 日修正公布。茲以本條例第 31 條係規範教育人員任用之消極

資格條件，應併予修正，以避免兩法適用產生扞格。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

指教。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後旋即進行質詢，多認為回應大法官釋字第 702 號解釋及配合教師法第

14 條條文修正案，本案有儘速審查之必要。審查會於經詢答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

查。在場委員經討論後取得共識，將上開法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如下： 

「草案第三十一條，除第一項第七款修正為『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增列第十一款為『十一、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

機關查證屬實。』及第三項修正為『第一項教育人員為校長時，應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予以

解聘，其涉及第八款或第九款之行為，應由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

關委員會調查之。』外，餘均照案通過。（條文中之款次授權議事人員調整。）」 

肆、爰經決議： 

一、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二、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呂學樟代表說

明。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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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行政院、考試院提案
現 行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 考 試 院 提 案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三十一條 具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為教育人員；其已任

用者，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免職： 
一、曾犯內亂、外患罪，經有

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

結案。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

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

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

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

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

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

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

尚未痊癒。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第三十一條 具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為教育人員；其已任

用者，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免職： 
一、曾犯內亂、外患罪，經有

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

結案。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

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

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

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

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

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

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

。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

第三十一條 具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為教育人員；其已任

用者，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免職： 
一、曾犯內亂、外患罪，經判

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

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

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判

刑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

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

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

銷。 
七、經醫師證明有精神病。 
八、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

關機關查證屬實，或涉及性

侵害之行為，經學校性別平

一、查一百零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司法院釋字第七○二號解釋意

旨，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

七款規定「行為不檢有損師道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依第三項前段規定「不得聘任

」，禁止教師終身再任教職，

未針對行為人有改正可能之情

形，訂定再予聘任之合理相隔

期間或條件，使已改正者有機

會再任教職。此部分對工作權

之限制已逾必要程度，違反比

例原則，應於解釋公布日起一

年內檢討修正，逾期未完成者

，此部分規定失其效力。 
二、經調查自八十四年八月至一

百零一年九月七日止，依第一

項「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

關機關查證屬實」解聘及不續

聘教師構成要件態樣統計，總

計二百二十一名教師中，因「

性侵害（妨害性自主或強制猥

褻）」解聘五十三人、不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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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

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

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

行為，且情節重大。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

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

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

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

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

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

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

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二、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

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三、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

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教育人員有前項第十三款

規定之情事，除情節重大者及

教師應依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

辦理外，其餘經議決解聘或免

職者，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

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育

人員，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

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

行為，且情節重大。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

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

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

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

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

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

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二、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

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教育人員有前項第十二款

規定之情事，除情節重大者及

教師應依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

辦理外，其餘經議決解聘或免

職者，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

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育

人員，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定。 
第一項教育人員為校長時

，應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予以

解聘，其涉及第八款性侵害之

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 
九、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

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

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

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

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

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前項教育人員為校長時，

應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予以解

聘，其涉及第八款後段性侵害

之行為，應由主管機關之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之。 
被告為教育人員之性侵害

刑事案件，其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或所屬學校得於偵查或審判

中，聲請司法機關提供案件相

關資訊，並通知其偵查、裁判

結果。但其妨害偵查不公開、

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違反法

定保密義務，或有害被告訴訟

防禦權之行使者，不在此限。 
為避免聘任之教育人員有

第一項規定之情事，各主管機

關及各級學校應依規定辦理通

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其通

報、資訊之蒐集、查詢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

四人、退休教師一人；因「性

騷擾（師對生）」解聘六十八

人、不續聘十四人；因「性騷

擾（職場性騷擾）」解聘四人

、不續聘二人；因「違反教師

專業倫理（如師生戀）」解聘

十人、不續聘六人；因「婚外

情」解聘三人、不續聘二人；

因「體罰」解聘二人；因「主

導考試舞弊」停聘一人、不續

聘一人；因「詐欺」解聘三人

；因「其他事由」解聘三十二

人、不續聘十五人。其中因「

性侵害」及「性騷擾」遭解聘

或不續聘者，計一百四十六人

，占所有因該款解聘及不續聘

教師人數之百分之六十六點零

六。 
三、次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以下簡稱

考核辦法）第六條規定：「教

師之平時考核，應隨時根據具

體事實，詳加記錄，如有合於

獎懲標準之事蹟，並應予以獎

勵或懲處。……懲處分申誡、

記過、記大過。其規定如下：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記大過：……(五)違法處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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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 

第一項教育人員為校長時

，應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予以

解聘，其涉及第八款或第九款

之行為，應由主管機關之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

相關委員會調查之。 
被告為教育人員之性侵害

刑事案件，其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或所屬學校得於偵查或審判

中，聲請司法機關提供案件相

關資訊，並通知其偵查、裁判

結果。但其妨害偵查不公開、

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違反法

定保密義務，或有害被告訴訟

防禦權之行使者，不在此限。 
為避免聘任之教育人員有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二款及第

二項規定之情事，各主管機關

及各級學校應依規定辦理通報

、資訊之蒐集及查詢；其通報

、資訊之蒐集、查詢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

之。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因行

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

查證屬實而解聘或免職之教育

行為及第九款性騷擾或性霸凌

之行為，應由主管機關之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

相關委員會調查之。 
被告為教育人員之性侵害

刑事案件，其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或所屬學校得於偵查或審判

中，聲請司法機關提供案件相

關資訊，並通知其偵查、裁判

結果。但其妨害偵查不公開、

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違反法

定保密義務，或有害被告訴訟

防禦權之行使者，不在此限。 
為避免聘任之教育人員有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一款及第

二項規定之情事，各主管機關

及各級學校應依規定辦理通報

、資訊之蒐集及查詢；其通報

、資訊之蒐集、查詢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

之。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因行

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

查證屬實而解聘或免職之教育

人員，除屬性侵害行為；性騷

擾、性霸凌行為、行為違反相

關法令，且情節重大；體罰或

定之。 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情節

重大。……四、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記過：……(三)違法處

罰學生或不當管教學生，造成

學生身心傷害。……六、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申誡：……(八

)違法處罰學生情節輕微或不當

管教學生經令其改善仍未改善

……。（第一項）前項第三款

至第六款所列記功、記過、嘉

獎、申誡之規定，得視其情節

，核予一次或二次之獎懲。（

第二項）」。綜上，有關教師

違法處罰學生或不當管教學生

，依其情節輕重，學校得依考

核辦法規定核予申誡、記過及

記大過一次或二次之懲處。惟

如教師違法處罰學生或不當管

教學生，情節重大，經查證屬

實，認已非考核辦法所能處理

時，應由學校依教師法第十四

條等相關規定予以解聘、停聘

及不續聘。 
四、再查教師法於九十八年十一

月二十五日修正，業將教師「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

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者

，明定應予解聘，復參酌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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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除屬性侵害行為；性騷

擾、性霸凌行為、行為違反相

關法令，且情節重大；體罰或

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者外，於解聘或免職生效日起

算逾四年者，得聘任為教育人

員。 

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者外，於解聘或免職生效日起

算逾四年者，得聘任為教育人

員。 

統計數據，並考量教師嚴重體

罰已非依考核辦法規定核予申

誡、記過及記大過一次或二次

之懲處足以為誡者、霸凌學生

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性騷

擾或性霸凌行為情節重大者，

已分別違反教育基本法、性別

平等教育法及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九條等相

關規定，應已不適任於教育現

場，爰立法院一百零二年六月

二十七日三讀通過、總統一百

零二年七月十日公布之教師法

第十四條修正條文，增列第九

款「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

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且情節重大」、第十一款「

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

嚴重侵害」及第十二款修正為

「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

機關查證屬實」；第二項後段

增列教師因第十二款情事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解聘或不續

聘者，除情節重大者外，教師

評審委員會應併同審酌案件情

節，決議訂定教師得再受聘任

之合理相隔期間，提供教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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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新之機會，使其得重返教

職，繼續貢獻所學。 
五、配合上開教師法之修正，爰

修正第一項，將現行第八款前

段另立一款，列為第十二款，

後段仍列為第八款並酌作文字

修正。另增訂第九款，及第十

一款；並修正相關款次順序及

酌作文字修正。 
六、為使教育人員有改正機會，

教育人員有第一項第十二款規

定之情事，除情節重大者及教

師應依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辦

理外，其餘經議決解聘或免職

者，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

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育人

員，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七、現行第二項移列為第三項，

第四項移列為第五項，並酌作

修正；現行第三項配合移列為

第四項，內容未修正。 
八、為使於本條例本次修正之條

文施行前，因行為不檢有損師

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而解

聘或免職之教育人員，除屬性

侵害行為；性騷擾、性霸凌行

為、行為違反相關法令，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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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重大；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

其身心嚴重侵害者外，於解聘

或免職一定期間後得再任教育

人員，以維護渠等人員工作權

益，爰增訂第六項規定。 
審查會： 
一、 修正通過。 
二、第一項第七款修正為「七、

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

痊癒。」、增列第十一款為「

十一、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

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三、第三項修正為「第一項教育

人員為校長時，應由主管教育

行 政機關予以解聘，其涉及第

八款或第九款之行為，應由主

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

之。」外，餘均照案通過。（

條文中之款次授權議事人員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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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呂召集委員學樟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

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三十一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三十一條  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教育人員；其已任用者，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後，予以解聘或免職： 

一、曾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

實。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

凌行為，且情節重大。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

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

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 

十二、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三、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教育人員有前項第十三款規定之情事，除情節重大者及教師應依教師法第十四條

規定辦理外，其餘經議決解聘或免職者，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

任為教育人員，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第一項教育人員為校長時，應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予以解聘，其涉及第八款或第

九款之行為，應由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之。 

被告為教育人員之性侵害刑事案件，其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所屬學校得於偵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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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中，聲請司法機關提供案件相關資訊，並通知其偵查、裁判結果。但其妨害偵查

不公開、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違反法定保密義務，或有害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者

，不在此限。 

為避免聘任之教育人員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二款及第二項規定之情事，各主管

機關及各級學校應依規定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其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三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因行為不檢有損師道，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而解聘或免職之教育人員，除屬性侵害行為；性騷擾、性霸凌行

為、行為違反相關法令，且情節重大；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外，於

解聘或免職生效日起算逾四年者，得聘任為教育人員。 

主席：第三十一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

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一案。 

十一、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地政士法第十一條

及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黃文玲等 23 人、委員林滄敏等 21
人及委員陳其邁等 19 人分別擬具「地政士法第五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

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6 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 1024000439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